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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州惠阳金峰加油站（以下简称“金峰加油站”或“该加油站”），该加油站于 2001年 08月 23日成立，取

得由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7314607720），负责人：黄林海，营业场所：惠阳区镇隆镇

长龙村，主要从事零售汽油、柴油、润滑油等。金峰加油站于 2017年 11月 8日取得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准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油零售证书第 44L30135号），于 2019年 10月 14日取得由惠阳区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粤惠阳安经【2019】
036号），经营方式：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自助加油业务），许可范围：汽油（备注：二级加油站，其中汽油罐 30m³×2个，柴油罐 30m³×2
个），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日。该加油站已更换双层罐，本报告依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版），

金峰加油站油罐总容积（柴油折半）90m³，为三级加油站。

金峰加油站因发展需要，罩棚内设有 4台加油机位，原实际使用 2台加油机，现恢复使用 2台加油机，共 4台加油机。目前加油机已调

试检测完成，进行试运营阶段。特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该油站恢复使用两台加油机和加油站现状进行安全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该加油站恢复使用 2台加油机，与周边建、构筑物和加油站的设备设施的安全距离均满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

－2012,2014版）的要求，其正常运营不会增加加油站的风险。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州惠阳金峰加油站经营储存现状符合《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根据 2015年 5月 2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号修正）、《汽

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版）等法律、法规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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